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同环罚字〔2023〕115号
当事人：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煤峪口矿
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810424390Q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霍进军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煤峪口矿，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一案，我局经过现场调查，于2023年10月10日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同环告字〔2023〕114号），你公司在规定时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未提出听证申请，现该案已审查终结。
2023年08月3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参照《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Q-17，在法制审核人员进行法律适用审查和核查相关证据的基础上，经集体案审讨论研究，决定如下：
罚款柒万贰仟元。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20位缴款码缴至指定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公司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大同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你公司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0月23日
